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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开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投资者关系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券商策略会） 

参与单位名称 国寿资产、工银瑞信、银华基金、景林资产、新华资

产、正富邦基金、华源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山西证券

资管、津投资本等 

时间 2024年2月 

地点 北京 

公司接待人员 董事会秘书范晓波等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问题一：目前市场担心新能源电价问题，请问公司对于电力交易市场的看法？  

答：我们认为从整个行业或者至少对公司来讲，电价的影响已经处于底

部。截至目前，我国多数省份已开展中长期电量市场化交易，同时电力现货市

场建设进展较快，其中，山西、广东已于2023年底转入正式运行，山东、蒙

西、甘肃已进入长周期结算试运行阶段。 

从公司角度来讲，项目分为存量项目和增量项目。 

其中存量项目中新疆区域占公司总发电量超1/3，且几乎全部为国家规划西

电东送大通道准皖直流项目，受端为华东电网，电价极具竞争力，属于优质资

产；宁夏区域主要为光伏资产，2023年中长期交易政策对本区域内电价影响较

大，但我们判断电价已处于底部；山西现货市场已试运行3年，从过去3年的交

易情况来看，电价每年都在逐步提升，且公司在山西区域均为光伏领跑者项

目，未来可能会出台差异化电价政策；山东现货市场运行2年，且风电资产比例

较高，从交易结果上看，电价影响较小。 

对于增量项目，公司在投资决策时，已结合项目所在区域的电源结构、网

架结构、电力供需发展趋势等，在电价测算边界方面已充分考虑了未来开展现

货交易后可能对电价的影响。 

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创新项目开发模式，在部分项目中参考国际惯例，通

过引入长期PPA或照付不议协议等机制来对冲未来电力市场的电价波动风险。 

另外，公司也积极响应国家推动绿色电力消费的号召，依托绿色电力交易

机制，积极参与绿电及绿证交易，充分发挥绿色电力的环境价值，2023年以

来，公司跨省及区域内绿电交易合计45,302.9万千瓦时，绿证交易合计64,288

张，有效提升了相应项目的收益水平。 

综合来讲，公司不断加大电力交易数字化技术研发及应用，在功率预测、

电力供需和电价预测等方面对标业内先进水平，已建立起涵盖“预测、策略、

交易、营销、风控”五位一体的交易体系，过去三年有效应对了电价波动带来

的挑战，公司在目前资产结构及未来布局规划上，电力市场化的影响已经处于

底部。 



问题二：请问公司认为当前的绿电行业是处于加速进攻阶段还是风险控制偏保

守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答：目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拉动全社会用电量需

求较快增长，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92,24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7%。根据

电力规划设计总院发布《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3》显示，未来3年，全国电力需

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预计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9.8万亿至10.2万亿千瓦

时。在政策层面，国家“双碳”战略为新能源行业提供了稳定有力的增长，

2023年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指出，锚定2030年前实

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2030年新能源逐步成为发电量增

量主体，2045年新能源逐步成为装机主体电源，2060年新能源逐步成为发电量

结构主体电源。 

电力行业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部门，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0%以

上，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首先在能源生产侧主

要通过建立以新能源电力为供应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实现源端减碳；其次在能源消费侧，主要通过提升电气化水平，实现电能对化

石能源的深度替代，实现中端脱碳。因此电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将逐步加快，

新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前景更加广阔，虽然目前仍然面临着在风光渗透率大幅

提升的情况下电力消纳及其安全保障等问题，但随着抽水蓄能、新型电化学储

能等储能方式的规模逐步提升，以及配合特高压输电、火电调节、提高新能源

电力的就地消纳能力、利用新能源电力制备绿氢、绿色甲醇等，将新能源电力

转化为更为稳定且容易储存运输的能源形态等方法，预计能有效解决上述问

题。 

 

问题三：请介绍公司目前的装机情况和未来资产规划？ 

答：截至2023年9月30日，公司并网装机容量为4,369兆瓦，同比增长

22.31%，其中光伏3,019兆瓦，风电1,226兆瓦，生物质及储能124兆瓦。 

公司秉承发展理念，围绕战略规划，积极响应市场变化，在风光资源丰

富、消纳情况良好以及具备电价优势的地区开展布局，目前投资的在运新能源

电站项目主要分布在新疆、山东、河北、山西、宁夏、湖北、广西等经济发达

或风光资源优良的区域，并对具有电力需求强劲、具备消纳优势、电价风险较

低的京津冀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等中东南部地区加大开发投资力度，有助于

公司力争尽快在优势区域形成一定的规模优势，保障未来项目投资回报和经济

效益。 

 

问题四：请介绍公司目前的装机节奏？ 

答：根据公司“三步走”战略安排，到 2025 年，公司新能源发电核准装

机规模预计突破 13GW。以上规划是公司基于当前能够掌握的信息与数据对未来

所做出的估计或预测，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问题五：请问按照公司目前的装机节奏，如何匹配资金使用？ 

答：根据公司规划，公司现有资金储备基本可以支撑中期业务发展需求。

除了每年的利润留存之外，从资本结构看，公司所有项目都匹配了长期借款，

自有资金比例在20%-30%之间；在项目投资决策时，会测算未来的现金流情况，



保障项目的长期借款规模及还本付息安排与项目建设支出及后续电费回收情况

相匹配。2023年以来，公司新增项目融资成本逐渐降低，截至目前，最低成本

已降至2.5%以下，另外通过置换低成本融资、下调项目融资利率等措施，公司

财务费用占营收比持续下降。后续，公司将继续通过提升电站资产的盈利能

力、提前偿还部分项目借款等措施控制资产负债率水平，不断提升资本实力，

为业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问题六：公司是否有分红的长效机制？ 

答：公司已建立起常态化的现金分红机制。2023年9月，公司在半年报弥补

了重组前遗留近8亿元亏损、首次具备分红条件后，立即派发现金股利2亿元，

占2023上半年归母净利润近40%，折合年化股息率3.3%（半年股息率1.63%），

在“Wind-新能源电力”行业中位列头部水平。 

另外，截至2024年1月31日，公司总计回购1.49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第八条，视同现金分红1.49亿

元。 

公司重视投资者利益，未来仍将努力提升业绩并实施持续、稳定的现金分

红，逐步提升分红比例，切实回报广大投资者。 

附件清单 无 

注：公司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相关规则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如涉及战略划等意向

性目标，如涉及战略划等意向性目标，不视为公司或管理层对业绩的保证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